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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释 义  

1 . 1  在本指引内，除文意另有所指－  

「 电 子 地 址 」 指用作 指明 电子 讯息 的来 源或 目的 地的 字符 串（ 以任 何语文

表 达 的字 母、 字样、 数 目字 或符 号的任 何 次序 或组 合）， 并 包括 （但 不 限

于 ） 电邮 地址 、互联 网 规约 地址 、实时 通 讯帐 户名 称、电 话 号码 及传 真 号

码。  

「 电子 邮件（ 电邮） 」 指透过电讯系统向电邮地址发送的电子讯息。  

「 电 子 讯 息 」 指通过 电讯 服务 发送 至电 子地 址的 任何 形式 的讯 息， 并包括

（ 但 不 限 于 ） 文 字 、 语 音 、 声 音 、 图 像 或 视 像 讯 息 ， 以 及 揉 合 文 字 、 语

音、声音、图像或视像的讯息。  

「 电 子 档 案 保 管系统 」 指具 有管 理档案 所需 功能的 信息／ 计算 机系统 ，能

够 透 过电 子方 式收存 、 组织 、分 类以及 控 制档 案的 开立、 贮 存、 检索 、 分

发、维护、使用、存废及保存。  

「 电 邮 地 址 」 指 电 子 讯 息 能 够 发 送 往 的 由 使 用 者 名 称 或 邮 箱 （ 通 常 称 为

「 用 户部 分」 ）与对 域 名（ 通常 称为「 领 域部 分」 ）的提 述 （不 论是 否 被

展示）所组成的电子地址。  

「 政 府 通 讯 系 统 」 指 任何 由政 府拥有、 安装 及／ 或管理的 信息 系统 ，其主

要作用为透过收发电子讯息进行公务通讯。  

「 档 案 」 指机 构在处 理公 事过 程中 所开 立或 接收 ，以 任何 形态 或载 体记录

的 信 息， 它们 被保存 下 来作 为政 策、决 定 、程 序、 职能、 活 动和 业务 的 凭

证。  

「 存 档 本 」 是 指 留 作 法 律 、 财 务 、 运 作 、 问 责 或 历 史 用 途 的 正 式 存 档 文

本。只有存盘本才应存放在档案保管系统内，作为机构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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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是 一个 人手 操作或自 动化 的档 案／信息 系统 。该 系统可

用 作 收存 和组 织档案 ， 并将 档案 分类， 以 便利 和控 制档案 的 开立 、贮 存 、

检索、分发、维护、使用 、存废和保存。  

「 社 交 媒 体 」 是指用 户透 过创 建在 线社 群来 分享 信息 、想 法、 个人 讯息和

其 他 内容 （例 如影片 ） 的电 子通 讯形式 （ 例如 社交 网络和 微 网志 网站 ） 。

社交媒体平台的例子包括 Faceb oo k、 In s t ag r am、 Y ouT u be、 微博等。详细

资料请参阅本指引第 1 0 章。  

「 第 三 方 通 讯 服务」 指 任何由 第三 方提 供的 用于 收发电子 讯息 的服 务，而

提 供 该服 务的 信息系 统 并非 由政 府拥有 、 安装 或管 理。第 三 方通 讯服 务 的

例子包括 WhatsApp、微信和 Facebook 等。详细 资料请参阅本指引第 7 章。  

本 指引 的目的 和应用  

1 . 2  总 务通 告第 3 / 20 24 号 — 《 政府 档案管 理 》 载列 了 ( a )就不 同生 命周期

阶 段 的 政 府 档 案 的 全 面 管 理 指 引 ； 以 及 (b )经 更 新 的 档 案 管 理 强 制 性 规 定

清单，供政府人员遵行。  

1 . 3  按照 上述总务 通告，本 指引旨在 提供引导 和指示， 协助各决 策局／部

门 （ 局 ／ 部 门 ） 识 别 、 开 立 、 归 档 和 管 理 电 子 讯 息 档 案 （ 包 括 电 邮 档

案 ） ，以 保留 足够和 准 确的 公务 及其有 关 活动 的凭 证，作 运 作、 政策 、 法

律、财务和历史档案有关的用途。  

1 . 4   鉴于近 年来愈来愈多局／ 部门及政府官员使 用社交媒体，本指 引新增

了 第 10 章 〈 社 交 媒 体 档 案 的 管 理 〉 ， 旨 在 为 各 局 ／ 部 门 提 供 进 一 步 指

导 ， 在管 理社 交媒体 档 案时 采取 最佳做 法 。一 如其 他政府 档 案， 局／ 部 门

有责任按照现行的档案管理原则和强制性规定妥善管理其社交媒体档案。  

1 . 5  本指 引拟供部 门档案经 理、档案 管理人员 （包括档 案室人员 ）、所有

电 子 讯息 （包 括电邮 ） 服务 用户 、官方 社 交媒 体帐 户的用 户 （包 括获 指 派

监 督 社交 媒体 档案管 理 工作 的人 员）、 信 息科 技管 理组主 管 和信 息科 技 人

员 （ 包括 部门 局部区 域 网络 管理 员）使 用 。由 于电 邮普遍 在 香港 特别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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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政 府（ 政府 ）内用 作 公务 通讯 ，本指 引 亦载 列管 理电邮 档 案（ 作为 其 中

一种电子讯息档案）的实用指引 和最佳作业方法。  

1 . 6  部 分 局 ／ 部 门 已 采 用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管 理 档 案 。 根 据 总 务 通 告 第

3/2024 号，一经推行，各局／部门应把电子讯息档案直接收纳到电子档案

保 管 系 统 。 除 非 在 符 合 特 定 情 况 后 1获 政 府 档 案 处 （ 档 案 处 ） 同 意 免 除

「 打 印后 归档 」的做 法 ，否 则局 ／部门 亦 应把 所有 电子讯 息 档案 「打 印 后

归 档 」。 本指 引提供 多 项引 导， 其中包 括 「打 印后 归档」 方 式的 标准 程序，

以 确 保电 子讯 息档案 的 必要 数据 能充分 和 有效 地收 纳在纸 本 档案 保管 系 统

内。  

1 . 7   如对本指引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34 68  6 38 5 与档案处的高级行政主任

（文件系统发展） 1 联络 。  

 

                                                 
1 已 推 行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的 局 ／ 部 门 应 跟 据 《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评 估 手 册 》 进 行

合 规 评 估 并 征 得 档 案 处 同 意 以 免 除 「 打 印 后 归 档 」 的 做 法 。  

https://www.grs.gov.hk/pdf/Manual_on_Evaluation_of_an_ERKS(2020-11)-Full(Eng_onl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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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电子讯息档案的识别  

电 子讯 息作为 档案  

2 . 1  局／ 部门在处 理公事过 程中所开 立或接收 的档案， 并被保存 下来作为

政 策 、决 定、 程序、 职 能、 活动 和业务 的 凭证 ，不 论它们 的 形态 或载 体 ，

都 应 收 纳 到 部 门 的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2内 妥 为 管 理 。 电 子 讯 息 档 案 包 括 电 邮 档

案 ， 以 及 其 他 于 短 讯 服 务 、 其 他 实 时 通 讯 服 务 （ 如 WhatsApp、 微 信 和 名

为  “ 中 央 管 理 通 讯 系 统 ” 的 政 府 新 电 邮 系 统 实 时 通 讯 功 能 等 ） 及 社 交 媒

体平台（如 Facebook、 Instagram 和 YouTube） 所开立的电子讯息档案。总

务通告第  3/2024 号所载的现行档案管理原则和强制性规定也适用于电子讯

息档案的管理。  

2 . 2  为 确保 电子讯 息档案 （包 括但不 限于电 邮档 案）得 以 及时 、准 确和充

分 地 记录 ，并 在需要 时 可供 检索 和使用 ， 一如 其他 形式的 档 案， 在一 般 情

况 下 ，应 在 开立 ／接 收 档案 后 30 日内 将 电子 讯 息档 案收 纳 在 部 门 档案 保

管 系 统（ 例如 纸本档 案 保管 系统 或电子 档 案保 管系 统）。 如 情况 特殊 ， 可

在三个月内把档案收纳。  

识 别的 规则  

2 . 3  在决 定电子讯 息是否档 案时，负 责人员应 参考其局 ／部门就 开立及收

存 档 案而 制订 的业务 规 则， 或因 应需要 咨 询其 主管 。电子 讯 息是 否视 作 档

案 处 理， 并不 取决于 其 形态 或载 体；只 要 电子 讯息 应该被 保 存下 来作 为 政

策 、 决定 、程 序、职 能 、活 动或 业务的 凭 证， 不论 其形态 或 载体 ，都 应 视

作档案收纳和管理。  

2 . 4  当负 责人员仍 未能确定 有关电子 讯息是否 档案，他 ／她应将 该等电子

讯息一律视作档案处理，以适当方式将其归档。  

                                                 
2局 ／ 部 门 不 应 容 许 其 人 员 将 档 案 保 存 在 个 人 系 统 内 （ 例 如 负 责 人 员 的 桌 上 计 算 机 、

共 享 网 络 硬 盘 设 施 和 电 邮 系 统 中 的 邮 箱 等 ） ， 而 不 是 使 用 指 定 的 部 门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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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附 录 A 载列电邮档案和非档案的范例。  

完 整电 子讯息 档案的 特点  

2 . 6  电 子 讯息 档案 必 须在 内 容、 脉络 和 结构 方 面具 有足 够 的数 据 ，才 可为

公务提供可靠、真确和完整的凭证。  

2 . 7  电子 讯息档案 的内容是 指档案所 载的信息 或概念， 在讯息正 文或附件

中 显 示。 脉络 数据报 括 有关 档案 的开立 、 传送 、维 护和使 用 的情 况。 结 构

是指档案的实体形态及／或逻辑格式，以及档案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2 . 8  附录 B 的样本，说明了电邮档案及其他类型的电子讯息档案的内容、

脉络和结构。  

须 收纳 的脉络 和结构 数据  

2 . 9  为确 保电子讯 息档案完 整和可靠 ，除了内 容外，局 ／部门应 尽量收纳

下列脉络和结构数据：  

a .  撰 文 人 的 数 据 （ 包 括 撰 文 人 的 全 名 、 职 衔 、 所 属 机 构 名 称 和 电

子地址（就电邮档案而言，即电邮地址））；  

b .  收 件 人 的 数 据 （ 包 括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 职 衔 、 所 属 机 构 名 称 和 电

子地址（就电邮档案而言，即电邮地址））；  

c .  传送和接收的数据，包括收发电子讯息的日期和时间；  

d .  电子讯息的主旨或标题；  

e .  电子讯息的文件号（如电子讯息需要归档）；  

f .  保密等级（如适用）；以及  

g .  是否有附件的标示和其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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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电邮档案的归档 3 

3 . 1  由于 电邮是一 种普遍在 政府内用 作公务通 讯的电子 讯息，下 文各段载

列管理电邮档案（其中一种电子讯息档案）的实用指引和最佳作业方法。  

归 档责 任  

3 . 2  各局 ／部门应 考虑在其 就开立及 收存档案 而制订的 业务规则 中纳入以

下规则，确保电邮档案的存盘本收纳在档案保管系统内：  

a .  如 电 邮 档 案 的 发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使 用 同 一 案 卷 ， 发 件 人 应 把 其 文

本作为存盘本，并安排在档案保管系统内归档；以及  

b .  如 电 邮 档 案 的 发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使 用 不 同 的 案 卷 （ 例 如 决 策 局 与

部 门 、 外 间 机 构 或 个 别 人 士 间 的 通 讯 ） ， 负 责 人 员 应 安 排 把 其

文本归档。  

归 档方 式  

3 . 3  电邮档案的归档可有以下两种方式：  

a .  以 电 子 方 式 归 档  ─  把 电 邮 档 案 收 纳 到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以

划一及整合的方式管理；或  

b .  「 打 印 后 归 档 」  ─  打 印 电 邮 档 案 ， 然 后 把 打 印 本 在 纸 本 档 案

保管系统中归档。  

使 用电 子档案 保管系 统归 档  

3 . 4  电子 档案保管 系统可以 在混合式 的档案管 理环境中 为电子档 案提供有

效和长远的管理办法。政府在 20 1 9 年 1 0 月发表的《施政报告附篇》中公

                                                 
3 归 档 是 指 负 责 人 员 分 析 文 件 的 内 容 ， 根 据 既 定 档 案 分 类 表 进 行 分 类 ， 然 后 收 纳 到

部 门 指 定 的 纸 本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或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的 过 程 。 妥 善 归 档 可 使 检 索 数

据 时 更 迅 速 、 准 确 和 完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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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将于 20 25 年年 底 前在 所 有局 ／部 门 全面 推 行电 子档 案 保管 系 统， 以

提 升 保存 及管 理政府 档 案的 效率 。一经 推 行， 各局 ／部门 应 把电 邮档 案 直

接收纳到电子档案保 管系统。  

「 打印 后归档 」  

3 . 5   除非 获档案处 同意免除 「打印后 归档」的 做法，否 则各局／ 部门应采

用 「 打 印 后 归 档 」 的 方 式 管 理 电 邮 档 案 （ 即 负 责 人 员 应 安 排 打 印 电 邮 档

案，并一如其他纸本档案，把打印本存入纸本案卷）。  

负责人员的角色  

3 . 6  负责 人员应决 定经其邮 箱发出或 接收的电 邮是否档 案，并安 排把电邮

档案及附件（如有）打印出来，交给档案室人员归档。  

3 . 7  负责 人员或其 授权人应 确保已把 足够的电 邮档案内 容、脉络 及结构详

情打印出来，或已在打印本上以人手记录该等数据（见上文第 2 . 9 段）。  

3 . 8  负责人员应作出以下安排：  

a .  在 传 送 或 接 收 电 邮 后 按 照 部 门 档 案 管 理 政 策 及 就 开 立 及 收 存 盘

案 而 制 订 的 业 务 规 则 ， 尽 快 把 电 邮 档 案 打 印 出 来 归 档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应 于 传 送 或 接 收 电 邮 档 案 后 三 十 日 内 把 电 邮 档 案 打 印

出 来 归 档 。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 可 于 三 个 月 内 把 电 邮 档 案 打 印 出 来

归档；  

b .  直 接 在 电 邮 客 户 端 程 序 中 打 印 电 邮 档 案 ； 为 保 存 档 案 的 真 确

性，不应把电邮档案导出或复制到其他程序中打印；  

c .  如 传 送 或 接 收 电 邮 档 案 的 时 间 对 于 业 务 的 处 理 极 为 重 要 ， 查 核

电邮服务器的时间是否正确；  

d .  如 运 作 上 有 需 要 ， 确 认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和 职 衔 ， 并 将 该 些 数 据 以

人手记录在打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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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把 不 能 打 印 出 来 的 多 媒 体 或 非 文 字 附 件 贮 存 在 合 适 的 媒 体 （ 例

如 内 容 不 能 变 更 的 抽 取 式 媒 体 ， 或 服 务 器 内 设 定 为 只 供 获 授 权

用 户 只 读 的 指 定 目 录 下 ） 4。 为 便 于 相 互 参 照 ， 应 编 制 索 引 ， 胪

列在贮存媒体上的附件详情及相关电邮的案卷编号。  

档案室人员的角色  

3 . 9  与处 理其他纸 本档案一 样，档案 室人员应 尽快把电 邮档案的 打印本分

类、编制索引和编码。  

3 . 10  档案 室人员在 处理该等 档案时， 应确保所 有必要的 数据已打 印或以人

手 记 录在 打印 本上， 而 且所 有附 件（如 有 ）都 与讯 息一并 归 档。 如怀 疑 档

案不完整，应征询负责人员的意见。  

  

                                                 
4 在 选 择 贮 存 媒 体 时 ， 局 ／ 部 门 应 适 当 考 虑 取 阅 和 保 安 管 制 的 要 求 。 局 ／ 部 门 亦 应

采 取 适 当 措 施 保 存 该 等 电 子 档 案 ， 以 免 受 技 术 过 时 、 媒 体 易 损 和 硬 件 或 媒 体 损 坏

而 影 响 。 有 关 保 存 电 子 档 案 的 详 情 ， 请 参 阅 《 电 子 档 案 保 存 手 册 》

（ h t t p : / / g r s . h o s t . c c g o . h k s a r g / e r m / s 0 4 / 4 6 1 . h t m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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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电邮档案以外的电子讯息档案的归档  

4 . 1  本指引第 3 章所述的原则、指引和程序也适用于电邮档案以外的电子

讯 息 档案 。换 句话说 ， 电子 讯息 档案应 在 传送 或接 收后尽 快 直接 收纳 到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或 以 「 打 印 后 归 档 」 的 方 式 收 纳 在 纸 本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内。负责人员应确保已按照上文第 2 . 9 段所述把足够的电子讯息档案的内

容、脉络和结构详情打印出来，或在打印本上以人手记录该等数据。  

4 . 2  在电 子讯息档 案未能直 接收纳到 部门的档 案保管系 统的情况 下（例如

第三方通讯服务（详情见第 7 章）并无连接局／部门的电子档案保管系统

的 界 面， 或该 服务未 有 提供 打印 功能） ， 局／ 部门 应考虑 采 用其 他方 案 ，

如 将 讨论 及／ 或决策 过 程的 细节 透过部 门 电邮 系统 或其他 可 接受 的方 式 记

录 下 来 5。 不 论 采 用 任 何 可 接 受 的 方 式 收 纳 电 子 讯 息 档 案 ， 局 ／ 部 门 都 应

确 保 已记 录足 够的电 子 讯息 档案 内容、 脉 络和 结构 详情， 而 相关 的作 业 方

法和程序亦已详细记载并向相关人员公布，让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使用。  

4 . 3  举 例 来 说 ， 如 果 某 局 ／ 部 门 的 负 责 人 员 采 用 第 三 方 通 讯 服 务 （ 例 如

WhatsApp 和 短 讯 服 务 等 ） 与 同 事 作 内 部 通 讯 或 与 政 府 以 外 人 士 进 行 外 部

通 讯 ，他 ／她 应该根 据 其局 ／部 门就开 立 和收 存盘 案而制 订 的业 务规 则 ，

将 该等 界定 为档 案的 WhatsApp 讯息或 短讯 服务 讯息 收纳 到局 ／部 门的主

题 案 卷（ 或电 子档案 保 管系 统的 主题文 件 夹） 内。 由于这 类 电子 讯息 （ 尤

其 是 经第 三方 通讯服 务 所开 立的 讯息） 通 常篇 幅很 短，内 容 中亦 缺乏 必 要

的 脉 络资 料， 负责人 员 应根 据部 门的业 务 规则 ，在 主题案 卷 （或 电子 档 案

保 管 系统 的主 题文件 夹 ）内 以录 事形式 将 讨论 内容 记录下 来 （另 见上 文 第

4 .2 段 ， 有 关 无 法 打 印 电 子 讯 息 或 讯 息 不 能 直 接 收 纳 到 部 门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时，将讨论内容记录的其他可行方法）。  

                                                 
5 局 ／ 部 门 如 认 为 利 用 技 术 方 案 将 电 子 讯 息 档 案 直 接 或 间 接 收 纳 到 部 门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中 并 不 可 行 或 不 具 成 本 效 益 ， 负 责 人 员 可 遵 从 部 门 就 开 立 及 收 存 档 案 而 制 订 的

业 务 规 则 ， 以 录 事 形 式 将 讨 论 内 容 记 录 在 纸 本 案 卷 或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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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适当使用政府通讯系统  

5 . 1  设置 政府通讯 系统的目 的，主要 是作公务 通讯之用 。作为大 部分局／

部门所安装的政府通讯系统的一部分， Lo t us  N o t es 只能够用作收发电邮，

但 不 能收 发其 他类型 的 电子 讯息 。政府 亦 正向 所有 局／部 门 推出 中央 管 理

通讯系统以取代 Lo tu s  No t e s。中央管理通讯系统能够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

和即时消息。  

5 . 2  虽然 政府政策 准许政府 人员通过 政府通讯 系统，利 用政府提 供的帐户

收 发 个人 电子 讯息， 但 各人 员应 避免过 量 使用 该系 统作私 人 通讯 ，影 响 正

常 公 务活 动。 为避免 在 使用 电邮 时遭仿 冒 诈骗 和恶 意软件 感 染， 各人 员 不

应 使 用 公 务 电 邮 帐 户 进 行 私 人 通 讯 或 活 动 ， 尤 其 是 与 政 府 以 外 人 士 的 通

讯 。 此外 ，不 应透过 该 系统 发放 非法、 不 当、 令人 反感或 对 人不 敬的 言 论

或材料。  

5 . 3  政府 人员如违 反使用政 府通讯系 统的政策 或指引， 或有关主 管机构发

出 的 相关 规定 或指示 ， 局／ 部门 可视乎 违 规的 严重 程度和 后 果， 考虑 采 取

纪律处分。  

分 开公 务和个 人电子 讯息  

5 . 4  为妥 善管理电 子讯息档 案，政府 人员应避 免把公务 和个人讯 息混合放

在 同 一个 账户 内（如 适 用） 及应 尽快移 去 和删 除账 户内（ 如 适用 ）的 个 人

讯息。  

个 人电 子讯息 的私隐 问题  

5 . 5  政府 并不保证 经由政府 通讯系统 收发的个 人电子讯 息得到私 隐保障，

亦 不 会就 这些 讯息负 上 责任 。政 府保留 权 利， 在有 需要时 或 基于 进行 系 统

维 修 、防 止非 法活动 和 滥用 行为 等，查 阅 所有 透过 政府通 讯 系统 收发 的 电

子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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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政府 人员如因 讯息误发 而无意中 接触到其 他人员的 个人讯息 ，应在切

实 可 行的 范围 内尽快 通 知该 讯息 的发件 人 ，而 且不 应在未 得 资料 当事 人 的

同意，向第三者披露该个人讯息的 数据。  

政 府电 子讯息 档案的 拥有 权  

5 . 7  公务 电子讯息 档案是政 府的财产 ，政府有 权取阅、 阅览、使 用、管理

和 处 置这 些电 邮档案 。 此外 ，政 府也会 挑 选一 些具 历史价 值 的电 子讯 息 档

案，作永久保存。  

电 子讯 息档案 的规管 要求  

5 . 8  一如 其他政府 档案，电 子讯息档 案是受有 关法例和 规则所规 管，例如

《 证 据条 例》 、《版 权 条例 》、 《官方 机 密条 例》 、《个 人 资料 （私 隐 ）

条 例 》、 《电 子交易 条 例》 、《 非应邀 电 子讯 息条 例》、 《 时效 条例 》 、

《 公 开 资 料 守 则 》 、 《 保 安 规 例 》 及 《 1 99 6 年 政 府 数 据 文 件 （ 取 阅 ） 则

例》等。  

5 . 9  必须 注意的是 ，来历不 明、不完 整、未经 处理或处 理不当的 电子讯息

档 案 ，会 导致 档案日 后 不能 使用 、不能 查 阅、 不能 检索或 将 该等 档案 发 放

予未获授权人士。上述情况均可令政府在法律、业务和问责上蒙受风险。  

版 权材 料  

5 . 10  如未 经有关版 权拥有人 的同意， 政府人员 不应将版 权材料（ 包括从互

联网下载的材料 6）存放于政府通讯系统内或发放予他人。  

电 邮档 案的开 立控制  

5 . 11  为 确 保 档 案 管 理 具 有 效 率 并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 政 府 人 员 应 按 运 作 、 政

策 、 法律 和财 务需要 开 立电 邮。 他们也 应 视乎 情况 ，决定 以 电邮 还是 纸 本

                                                 
6 未 经 版 权 持 有 人 及 局 长 ／ 部 门 首 长 许 可 ， 不 应 从 互 联 网 下 载 软 件 到 政 府 的 计 算 机

使 用 。 详 细 资 料 可 参 阅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办 公 室 通 告 第 3 /20 0 8 号  — 〈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与 软 件 资 产 管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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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通讯 较为 合宜。 一 般来 说， 政府人 员 以一 种通 讯模式 回 复已 经足 够 ，

并最好以发件人采用的模式回复。  

撰 写电 邮档案  

5 . 12  政 府 人 员 经 政 府 通 讯 系 统 以 电 邮 通 讯 ， 与 采 用 纸 本 通 讯 方 式 一 样 ，

都 是 代表 政府 行事。 他 们应 采用 合适的 语 调和 措辞 ，并在 传 送前 小心 检 查

电邮和附件的内容和语调是否得体。  

5 . 13  政 府 人 员 以 英 文 撰 写 电 邮 时 不 应 全 用 大 楷 ， 因 为 它 们 较 难 阅 读 。 此

外，大楷文字很多时会令人以为有关内容特别重要。  

5 . 14  一 份 电 邮 最 好 只 以 一 事 为 题 ， 「 主 旨 」 栏 内 应 填 上 意 义 明 确 的 短 标

题，以资识别。  

5 . 15  为方便归档和检索数据，撰文人应如上文第 2 .9 段所述，在讯息正文

内提供有关该份电邮的足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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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政府通讯系统的信息保安  

局 ／部 门的责 任  

6 . 1  各局 ／部门有 责任于日 常工作中 采取足够 的保安措 施，保护 政府的信

息 和 计算 机资 源，包 括 电子 讯息 档案和 通 讯系 统， 以防止 内 部及 外部 的 欺

诈行为和未经授权取阅。  

相 关规 例和指 引  

6 . 2  在处 理有关信 息系统和 电子保密 数据的保 安问题时 ，局／部 门应遵从

《 保 安 规 例 》 、 《 基 准 信 息 科 技 保 安 政 策 》 (S 17 )、 局 ／ 部 门 的 信 息 科 技

保 安 政 策 、 《 信 息科 技 保 安 指 引 》 ( G3 )、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办 公 室 通 告 第

4/2017 号  — 〈 使 用 电 子 邮 件 实 务 指 引 〉 的 规 定 和 政 府 就 信 息 保 安 所 发 出

的其他规定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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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第三方通讯服务的使用  

7 . 1  随着 中央管理 通讯系统 在政府内 广泛推行 ，局／部 门应考虑 使用中央

管 理 通讯 系统 的实时 通 讯服 务来 处理公 务 。然 而， 局／部 门 亦可 以因 应 其

业 务 、 运 作 和 档 案 管 理 的 需 要 ， 为 进 行 公 务 而 采 用 第 三 方 通 讯 服 务 （ 例

如： WhatsApp、微信和 Facebook 等 ）。局／部门应特别留意，由于经第三

方 通 讯服 务所 开立或 接 收的 电子 讯息可 能 贮存 在服 务供货 商 的服 务器 内 ，

而 非 政府 服务 器内， 因 此， 局／ 部门必 须 严格 遵从 《保安 规 例》 以及 其 他

相 关 规例 、指 示和指 引 。此 外， 该等贮 存 在第 三方 服务器 内 的电 子讯 息 ，

未 必 长期 存在 以作为 收 纳档 案之 用。局 ／ 部门 如经 过适当 考 虑后 仍确 定 需

要 采 用第 三方 通讯服 务 作内 部及 ／或外 部 通讯 ，该 等电子 讯 息档 案应 尽 快

按 部 门档 案管 理政策 及 就开 立及 收存盘 案 而制 订的 业务规 则 ，收 纳到 部 门

的档案保管系统内。如上文第 2 .1 段所述，只有因公务而开立或接收并且

被保存下来作为凭证的电子讯 息，才需收纳作为档案。  

私 人拥 有的装 置和帐 户的 使用  

7 . 2  如局 ／部门采 用第三方 通讯服务 ，一般情 况下应使 用政府帐 户和政府

提 供 的装 置开 立电子 讯 息档 案。 政府人 员 宜避 免使 用其私 人 拥有 的装 置 或

帐 户 进 行 公 务 通 讯 。 如 因 紧 急 情 况 7需 透 过 私 人 拥 有 的 装 置 或 帐 户 使 用 第

三 方 通讯 服务 ，有关 人 员应 按照 部门档 案 管理 政策 及就开 立 及收 存盘 案 而

制 订 的 业 务 规 则 ， 尽 快 将 该 等 电 子 讯 息 档 案 收 纳 到 部 门 的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内。同时，该人员应遵从上文第 5 .8 及 6 .2 段有关贮存、处理和传送保密

数据的规定。  

 

                                                 
7 根 据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办 公 室 通 告 第 4 /2 01 7 号  — 〈 使 用 电 子 邮 件 实 务 指 引 〉 ， 除

非 获 相 关 局 ／ 部 门 的 首 长 批 准 ， 政 府 人 员 不 应 使 用 私 人 电 邮 服 务 （ 包 括 网 络 邮

件 ） 进 行 公 务 通 讯 ， 尤 其 是 以 官 方 身 分 与 公 众 通 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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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讯 息档案 的开立  

7 . 3  考虑 到各种社 交媒体上 实时通讯 服务的本 质，通过 该等服务 开立的电

子 讯 息通 常篇 幅很短 ， 内容 中亦 缺乏必 要 的脉 络资 料。因 此 ，政 府人 员 应

视乎情况，决定使用实时通讯服务还是电邮较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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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电子讯息档案的存废 8 

销 毁电 子讯息 档案  

8 . 1  与处 理纸本档 案一样， 各局／部 门应根据 其运作、 政策、法 律及财务

要 求 ，为 电子 讯息档 案 制订 档案 存废期 限 表， 并且 要取得 档 案处 同意 这 些

档案存废期限表。各局／部门须遵从总务通告第 3/2024 号内列明的强制性

规 定 ，包 括在 永久清 除 或销 毁电 子讯息 档 案前 ，取 得局／ 部 门内 一名 不 低

于 高 级行 政主 任或同 等 职级 的高 级人员 的 签批 并且 征得档 案 处处 长的 事 先

同意。  

删 除已 归档的 电子本  

8 . 2  一般 来说，电 子讯息档 案以「打 印后归档 」方式收 纳在纸本 档案保管

系 统 或直 接收 纳到电 子 档案 保管 系统后 ， 该电 子讯 息的电 子 本即 不再 是 档

案 ， 可 在 相 关 局 ／ 部 门 认 为 适 当 的 期 限 内 ， 从 负 责 人 员 的 账 户 中 （ 如 适

用）删除。局／部门制订相关的期限时应考虑下文第 8 . 4 段有关定期清理

的要求。  

销 毁非 档案电 子讯息  

8 . 3  删除上文第 8 .2 段所述的已归档电子讯息的电子本、其他为便于查阅

或 供 参考 用的 电子讯 息 档案 复本 及个人 讯 息等 非档 案电子 讯 息， 均无 须 先

征得档案处处长的同意。  

定 期清 理  

8 . 4  政府 通讯系统 不得作为 贮存文件 之用。部 门局部区 域网络管 理员应作

出安排，以确保旧的电子讯息得以定期自动删除。  

                                                 
8 档 案 存 废 是 指 根 据 鉴 定 档 案 在 法 律 、 财 务 、 运 作 、 问 责 和 历 史 方 面 的 价 值 后 决 定

采 取 的 行 动 。 存 废 行 动 可 包 括 销 毁 或 永 久 清 除 已 无 保 留 价 值 的 档 案 ； 把 非 经 常 用

档 案 移 交 档 案 处 存 放 一 段 指 定 时 间 再 行 销 毁 ／ 清 除 ； 或 把 具 历 史 价 值 的 档 案 移 交

档 案 处 永 久 保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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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交具 历史价 值的电 子讯 息档案 予政府 档案 处  

8 . 5  各局 ／部门应 把档案处 评定为具 历史价值 的电子讯 息档案移 交档案处

永 久 保存 。就 不能以 「 打印 后归 档」方 式 处理 的电 子讯息 档 案（ 例如 包 含

多 媒 体 或 非 文 字 附 件 的 电 邮 ， 而 该 等 附 件 已 贮 存 在 适 当 的 媒 体 （ 如 C D-

R OM）内），局／部门应联络档案处历史档案馆，查询有关移交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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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保密电邮档案的管理  

保 密电 邮的传 送  

9 . 1  政 府 人 员 应 使 用 指 定 的 官 方 电 子 邮 件 工 具 ， 即 中 央 管 理 通 讯 系 统 、

Lo t u s  N o t es 的「机密信息应用系统」或其已获批核的行动版本，以传送机

密或以下等级的保密电子讯息。  

9 . 2  政府 人员须备 有必要的 装置，才 可传送机 密电邮。 此外，各 人员应确

保 收 件 人 是 机 密 电 邮 的 注 册 使 用 者 ， 而 且 在 传 送 的 电 邮 内 ， 「 主 旨 」 和

「档案编号」两栏并无保密资料。  

打 印和 处理限 阅和机 密电 邮档案  

9 . 3  除了本指引上文第 3 .5 至 3 .10 段所载的程序外，负责人员或其授权人

在 打 印限 阅和 机密的 电 邮和 附件 时，只 可 以使 用直 接连接 工 作站 的打 印 机

或 可 靠的 网络 上的远 程 打印 机， 并须遵 守 《保 安规 例》、 《 基准 信息 科 技

保安政策》及《信息科技保安指引》的其他规定。  

9 . 4  档案 室人员应 将保密电 邮档案分 类，并把 其打印本 存入属同 等或较高

保 密 等 级 的 纸 本 案 卷 内 ； 处 理 不 同 保 密 等 级 的 文 件 时 ， 应 恪 守 《 保 安 规

例》。  

9 . 5  限阅 和机密等 级的多媒 体或非文 字附件， 如不能打 印出来， 则应贮存

在 符 合《 保安 规例》 和 《基 准信 息科技 保 安政 策》 相关规 定 的媒 体内 。 例

如，保密数据在贮存时必须加密。  

销 毁或 清除限 阅和机 密电 邮档案  

9 . 6   各 局 ／ 部 门 在 销 毁 或 清 除 限 阅 和 机 密 电 邮 档 案 时 ， 应 遵 从 《 保 安 规

例 》 所载 的规 定。就 相 关的 技术 细节， 局 ／部 门应 参考《 信 息科 技保 安 指

引》。  

9 . 7  各局／部门须遵从总务通告第 3/2024 号内列明的强制性规定，包括在

销 毁 或永 久清 除任何 保 密电 邮档 案前， 取 得局 ／部 门内一 名 不低 于高 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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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主 任或 同等 职级的 高 级人 员的 签批并 且 征得 档案 处处长 的 事先 同意 。 本

指引第 8 章也适用于保密电邮档案的存废。  

相 关规 例和指 引  

9 . 8  除了 《保安规 例》之外 ，各局／ 部门还应 参考政府 资讯科技 总监办公

室就系统运作、管 理和保安等事宜发出的最新指引和指南 9。  

  

                                                 
9 相 关 的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办 公 室 指 引 可 在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情 报 网

( h t t p s : / / i t g i n f o . c c g o . h k s a r g )查 阅 。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itginfo.ccgo.hks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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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交媒体档案的管理  

背 景  

1 0 .1  随 着 科 技 进 步 及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蓬 勃 发 展 ， 近 年 来 愈 来 愈 多 政 府 官 员

及局／部门使用社交媒体来加强与市民的沟通及进行公务。  

1 0 .2  根据总务通告第 3 / 20 24 号，“不论形态或载体为何，档案都是政府

的 宝 贵资 源， 有助政 府 作出 有据 可依的 决 定， 满足 运作和 规 管需 要， 是 开

放和接受问责的政府所必备。”上文第 2 .1 段亦详述：“局／部门在处理

公 事 过程 中所 开立或 接 收的 档案 ，并被 保 存下 来作 为政策 、 决定 、程 序 、

职 能 、活 动和 业务的 凭 证， 不论 它们的 形 态或 载体 ，都应 收 纳到 部门 的 档

案 保 管系 统内 妥为管 理 。” 就此 ，现行 的 档案 管理 原则和 强 制性 规定 也 适

用于社交媒体档案的管理。  

制 订开 立／收 存盘案 的业 务规则 10 

应 收纳 哪些档 案  

1 0 .3   在 决 定 社 交 媒 体 内 容 是 否 应 被 视 为 档 案 时 ， 各 局 ／ 部 门 应 考 虑 以 下

问题：  

a .   这些信息是否只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提供，并且与提供服务有关？  

b .  该内容是否包含该局／部门的政策、业务、或使命的凭证？  

c .  该内容是否与公众咨询有关？  

d .  该内容是否提供正式的建议或指引（例如回复查询）？  

                                                 
10 局 ／ 部 门 可 参 考 《 开 立 和 收 存 档 案 指 引 》 ， 以 决 定 要 收 纳 哪 些 社 交 媒 体 档 案 。

( 《 开 立 和 收 存 盘 案 指 引 》 ( 只 有 英 文 版 ) 可 经 数 码 政 府 合 署 的 档 案 管 理 专 页  

h t t p s : / / g r s . h o s t . c c g o . h k s a r g / c g p _ g u i d e l i n e s . h t m l 或 档 案 处 网 站  

h t t p s : / / w w w . g r s . g o v . h k / e n / h k s a r _ g o v e r n m e n t _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_ g u i d e l i n e s _ o n _ r e c o r d _

m a n a g e m e n t . h t m l 查 阅 。 )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en/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en/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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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该内容是否触发内部程序（例如索取信息、投诉）？  

f .  这些信息是否需要以满足该局／部门特定的运作需要？  

如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该内容很可能应被视为档案。  

1 0 .4  各 局 ／ 部 门 应 尽 可 能 应 用 上 述 问 题 ， 以 确 保 完 整 和 足 够 的 档 案 已 被

收 纳 。就 此， 各局／ 部 门应 检讨 以下官 方 社交 媒体 帐户的 内 容， 并至 少 涵

盖自第六届政府任期起的政府官员和局／部门所发布的讯息：  

a .  以高级官员的职位或局／部门名义设立的社交媒体帐户；及  

b .  由 政 府 雇 员 或 承 办 商 管 理 及 由 政 府 资 助 相 关 开 支 的 社 交 媒 体 帐 户

（ 包 括 主 要 官 员 的 个 人 账 户 ） 。 例 如 ， 当 接 受 政 府 委 任 而 出 任 公

职 后 ， 高 级 官 员 可 能 选 择 不 另 设 立 官 方 账 户 ， 而 是 使 用 或 允 许 其

办 公 室 使 用 其 现 有 的 个 人 账 户 ， 并 主 要 用 于 发 放 与 局 ／ 部 门 工 作

有关的信息或推广该局／部门的工作。  

1 0 .5  至 于 由 高 级 官 员 自 行 管 理 的 个 人 账 户 ， 公 众 一 般 亦 会 视 这 些 账 户 为

官 方 账 户 ， 其 内 容 也 被 视 为 官 方 内 容 。 因 此 ， 各 局 ／ 部 门 应 参 照 上 文 第

1 0 .3 及 1 0 . 4 段，以决定这些账户中哪些内容应按照本指引第 1 0 章管理。  

1 0 .6   有 关 第 三 方 在 社 交 媒 体 帐 户 上 发 布 的 讯 息 ， 各 局 ／ 部 门 应 特 别 留

意 ， 这些 讯息 的拥有 权 和版 权应 归建立 该 讯息 的人 而非社 交 媒体 帐户 用 户

所 有 ， 收 纳 这 些 由 第 三 方 所 发 布 的 讯 息 可 能 会 引 起 版 权 和 私 隐 问 题 。 为

此 ， 第三 方发 布的讯 息 一般 不需 被收纳 。 尽管 如此 ，各局 ／ 部门 应考 虑 并

制 定 其业 务规 则，以 决 定第 三方 发布的 指 定类 型的 讯息（ 例 如需 要该 局 ／

部 门 公开 响应 或另外 采 取跟 进行 动的查 询 或投 诉） 是否也 应 被收 纳； 并 遵

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保障资料原则，保障有关个人资料。  

应 何时 收纳档 案   

1 0 .7  各 局 ／ 部 门 应 尽 快 开 立 ／ 收 存 盘 案 ， 以 确 保 档 案 可 靠 和 完 整 ， 不 会

因随着时间过去而受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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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各 局 ／ 部 门 应 在 发 布 讯 息 后 直 接 从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收 纳 最 终 版 本 。 为

确 保 能及 时归 档并参 考 其他 形式 的档案 的 处理 方法 ，在一 般 情况 下， 各 局

／ 部 门应 在 30 日内 将 社交 媒 体档 案收 纳 在 部 门 档案 保管 系 统 。 然 而， 各

局 ／ 部门 亦应 注意， 社 交媒 体供 货商可 能 随时 停止 其服务 或 删除 其用 户 发

布 的 讯息 ，因 此，各 局 ／部 门应 在切实 可 行的 范围 内尽快 收 纳档 案。 请 参

阅下文的第 10 .1 3 和 10 .1 4 段有关两种收纳内容的方法。   

1 0 .9 各局／部门可考虑的另一个方案 是在发布内容之前收纳档案。各局／

部 门 应参 照其 处理其 他 形式 的媒 体的做 法 ，例 如， 构成内 容 审批 流程 一 部

分的整封电子邮件讯息应被视为档案并收纳在部门档案保管系统中。  

由 谁收 纳档案  

1 0 .10 各 局 ／ 部 门 应 清 楚 指 明 其 员 工 在 收 纳 档 案 方 面 的 角 色 和 职 责 ， 并 确

保 将 档案 的收 纳工作 作 为日 常事 务。就 此 而言 ，各 局／部 门 应委 派适 合 职

级 的 人员 监察 社交媒 体 档案 的管 理。收 纳 可靠 、完 整和足 够 的档 案是 被 指

派 人 员的 职务 和职责 ， 他们 亦应 就档案 管 理事 宜咨 询其部 门 档案 经理 或 档

案处。  

1 0 .11 如 局 ／ 部 门 已 聘 请 外 部 服 务 供 货 商 管 理 其 社 交 媒 体 帐 户 ， 局 ／ 部 门

应 决 定服 务供 货商是 否 也提 供档 案收纳 服 务。 如是 ，局／ 部 门则 应在 服 务

协 议 条款 中列 入收纳 社 交媒 体内 容的要 求 ，例 如收 纳什么 内 容、 何时 收 纳

以及收纳方法。  

如 何收 纳社交 媒体内 容  

1 0 .12 一 旦 社 交 媒 体 内 容 被 局 ／ 部 门 识 别 为 档 案 ， 局 ／ 部 门 就 应 将 该 档 案

收 纳 在 其 部 门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例 如 纸 本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或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在局／部门实施电子 档案保管系统前，社交媒体 档案应保存在 C D-

R OM 或 D VD -R OM 中，以便 存入纸本档案保管系统 。以下提供了两种在

社交媒体内容发布后直接从社交媒体平台收纳社交媒体内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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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社交媒体平台内置导出内容功能  

1 0 .1 3  一 些 主 要 且 最 常 用 的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 例 如 Facebo o k、 In s t ag r am 和

Y o uT ub e） 提 供 内 置 功 能 ， 以 便 用 户 从 其 帐 户 导 出 内 容 。 导 出 功 能 简 单 易

用 ， 用 户 只 需 按 照 平 台 提 供 的 程 序 指 南 已 可 导 出 内 容 11。 用 户 可 以 选 择 所

需 的 资料 类别 和日期 范 围来 汇出 内容。 局 ／部 门可 以下载 并 接收 包含 所 选

文 件 格式 （包 括任何 图 像和 影片 ）的压 缩 文件 案。 这种方 法 让局 ／部 门 可

以 灵 活地 根据 其需要 而 选择 导出 不同时 段 的信 息类 别，然 后 将收 纳的 社 交

媒 体 内 容 保 存 到 其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12。 一 如 其 他 形 式 的 政 府 档 案 （ 见 上

文第 10 . 8 段），局／部门应定期每月汇出相关内容。  

( B)  以手动方法收纳内容  

1 0 .1 4  另 外 ， 局 ／ 部 门 可 在 传 送 或 接 收 社 交 媒 体 内 容 后 ， 按 照 部 门 档 案 管

理 政 策 及 就 开 立 及 收 存 盘 案 而 制 订 的 业 务 规 则 ， 尽 快 以 屏 幕 截 图 或

P or t ab l e  D o cu ment  Fo rm at（ P D F）方式把社交媒体内容（以文字和图片为

主 ） 储存 ，连 同在社 交 媒体 平台 上发布 的 多媒 体或 其他非 文 本文 件一 并 保

存并收纳到电子档案保管系统 13。  

档 案存 废  

1 0 .15 一 如 其 他 形 式 的 政 府 档 案 ， 局 ／ 部 门 应 为 社 交 媒 体 档 案 制 订 存 废 期

限 表 ，以 确保 档案经 保 存一 段适 当的时 间 后 ， 能有 系统地 计 划及 有条 不 紊

地 安 排档 案存 废。档 案 的保 存期 须切合 有 关档 案开 立的目 的 ，并 符合 有 关

的 法 律 或 法 定 要 求 。 有 关 档 案 存 废 事 宜 ， 政 府 人 员 应 咨 询 其 部 门 档 案 经

理。  

                                                 

11  导 出 的 内 容 可 以 选 择 是 计 算 机 可 读 的  H T M L  ( H y p e r T e x t  M a r k u p  L a n g u a g e )  或  

J S O N  ( J a v a S c r i p t  O b j e c t  N o t a t i o n )格 式 。  

12 在 推 行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前 ， 局 ／ 部 门 （ 或 其 科 ／ 组 别 ） 须 将 档 案 打 印 并 归 档 至

纸 本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而 多 媒 体 档 案 则 须 保 存 于 C D - R O M 或 D V D - R O M 中 并 归 档 。  

13 或 如 脚 注 1 2 所 述 保 存 于 C D - R O M／ D V D - R O M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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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电 邮档 案和非 档案的 范例  

电邮档案的典型例子：  

  有关制定和执行政策及运作程序的通讯  

  为采取行动而作出的承担、决定或批准  

  涉及开展、商议、授权或完成业务交易的文件  

  工作时间表和任务  

  会议议程和记录  

  载述以传阅方式收集意见或呈批的主要政策或决定的草稿  

  最后报告或建议  

  牵涉法律或财政承担的文件  

  记述重要交易的电邮档案的认收记录  

非档案的典型例子：  

  个人性质的讯息  

  为 提 供 数 据 或 供 作 参 考 而 分 发 的 已 刊 印 或 下 载 得 来 的 文 件 副

本或摘录  

  电话留言便条  

  存盘本已归档的电邮档案电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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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电 子讯 息档案 的特点  

( 1 )  电邮档案  

 下例说明电邮档案的内容、脉络和结构：  

 

内容：  

内容指档案所载的信息或概念。内容可载于讯息正文或附件。  

在 上 述例 子， 内容指 内 文： 「我 赞同你 的 建议 。请 依照夹 附 的计 划方 案 着

手 进 行 」 。 此 外 ， 附 件 「 行 动 计 划 － 0 0 3 . do cx」 所 载 的 内 容 亦 属 内 容 的 一

部分。  

脉络：  

脉络 包括开立、传送、维护和使用档案的情况的数据。  



30 

脉 络 可在 不同 层面上 处 理。 在上 述例子 ， 脉络 指在 「收件 人 」一 栏的 电 邮

地 址 数据 、主 旨（即 「 赞助 会议 」）、 以 及正 文显 示这份 电 邮由 「小 文 」

发 给 「 小 强 」 的 资 料 （ 其 中 包 含 若 干 识 别 身 分 的 数 据 ， 如 职 位 、 地 址

等 ） 。 脉 络 也 指 正 文 下 方 载 有 附 件 「 行 动 计 划 － 00 3 .d ocx 」 的 资 料 。 此

外 ， 亦有 一些 是可能 无 法从 屏幕 中看到 ， 或许 要在 电邮发 出 后才 会显 现 的

脉络数据（例如发出日期）。  

结构：  

结 构 指档 案的 实体形 态 和逻 辑格 式，以 及 档案 各部 分（如 讯 息标 题与 讯 息

正文；讯息正文与附件）之间的关系。  

在 上 述例 子， 结构包 括 构成 该电 邮的文 件 形式 的所 有组成 部 分 ， 包括 标 题

栏 目 （ 并 非 输 入 栏 目 的 数 据 ， 而 是 标 题 本 身 ， 如 「 收 件 人 」 、 「 发 件

人 」 、「 主旨 」等） 、 栏目 的长 度，以 及 这些 栏目 在邮件 中 的位 置等 。 此

外 ， 结构 也包 括讯息 正 文的 格式 和附件 的 识别 链接 （但不 包 括附 件本 身 的

内容）。任何构成邮件的编排和格式的配置，都可视作结构的组成部分。  

电邮档案的归档  

负 责 人员 应以 「打印 后 归档 」的 方式保 存 电邮 档案 在部门 的 纸本 档案 保 管

系 统 内， 如已 推行电 子 档案 保管 系统， 则 应直 接将 电邮档 案 收纳 到部 门 的

电子档案保管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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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电邮档案以外的电子讯息档案  

 由于 电邮以外 的电子讯 息的编排 ，会因使 用的第三 方通讯服 务和装置

而有所不同，以下例子说明典型的电子讯息档案的内容、脉络和结构：  

 

内容：  

内容指档案所载的信息或概念。内容可载于讯息正文或附件。  

在 上 述 例 子 ， 内 容 指 整 段 对 话 包 括 第 一 段 讯 息 ： 「 你 好 ！ 我 想 投 诉 旺 角

AB C 街 213 号 ABC 大厦 3 楼有渗水问题。请与相关部门跟进。」和随后的

回复：「谢谢你的讯息。我会与负责的部门跟进」。  

脉络：  

脉络 包括开立、传送、维护和使用档案的情况的数据。  

脉 络 可在 不同 层面上 处 理。 在上 述例子 ， 脉络 指对 话中联 络 人的 姓名 （ 即

「陈大文」），以及正文显示于下午 6 时 25 分收到由「陈大文」发出的

讯息，另于下午 7 时 10 分发给「陈大文」的回复的数据。脉络也指第一

段讯息及其回复都是在 20 1 7 年 9 月 1 日发出的资料。因应第三方通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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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的 界面 设计 ，对话 中 有关 日期 的脉络 数 据可 能无 法从屏 幕 中看 到或 无 法

具 体 显示 （例 如显示 「 今天 」而 非准确 日 期） 。此 外，亦 有 一些 无法 从 屏

幕 中 看到 的脉 络数据 （ 例如 第一 段讯息 的 收件 人姓 名）。 另 有一 些脉 络 数

据 可 能并 不存 在（例 如 主旨 、发 件人的 职 位和 机构 名称、 收 件人 的职 位 和

机构名称、文件号和保密等级）。  

结构：  

结 构 指档 案的 实体形 态 和逻 辑格 式，以 及 档案 各部 分（如 讯 息标 题与 讯 息

正文；讯息正文与附件）之间的关系。  

在 上 述例 子， 结构包 括 构成 该电 子讯息 的 文件 形式 的所有 组 成部 分， 包 括

标 题 栏目 （并 非输入 栏 目的 数据 ，而是 「 发件 人姓 名」栏 目 ）、 电子 讯 息

的 日 期栏 目及 其在对 话 中的 位置 ，以及 各 电子 讯息 在对话 中 的位 置等 。 此

外 ， 如对 话中 包含任 何 附件 ，结 构也包 括 附件 的识 别链接 （ 但不 包括 附 件

的内容）。  

电邮档案以外的电子讯息档案的归档  

负 责 人员 应根 据其局 ／ 部门 就开 立和收 存 盘案 而制 订的业 务 规则 ，将 该 等

界 定 为档 案的 电子讯 息 收纳 。如 上所述 ， 由于 电子 讯息（ 尤 其是 经第 三 方

通 讯 服务 所开 立的讯 息 ）通 常篇 幅很短 ， 内容 中亦 缺乏必 要 的脉 络数 据 ，

负 责 人员 应确 保已记 录 足够 的电 子讯息 档 案内 容、 脉络和 结 构详 情， 以 作

运作、政策、法律、财务和历史档案有关的用途。  

负 责 人员 应直 接收纳 电 子讯 息档 案到电 子 档案 保管 系统， 如 部门 尚未 推 行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 则 以 「 打 印 后 归 档 」 方 式 保 存 在 纸 本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内 ， 并在 打印 本上记 录 电子 讯息 档案的 重 要脉 络数 据。如 电 子讯 息不 能 直

接 收 纳到 部门 档案保 管 系统 （例 如第三 方 通讯 服务 未有提 供 「打 印」 功 能

或其他技术限制），负责人员应考虑采取以下的替代方案：  

a .  透过 部门电邮 系统将讨 论及／或 决策过程 的细节记 录下来， 并将该电

邮档案收纳到部门的档案保管系统；及／或  

b .  以录 事形式将 讨论及／ 或决策过 程在主题 案卷内（ 或电子档 案保管系

统内）记录下来。  

 

 


